
 共四頁／第一頁 

 

時間： 105 年 11 月 29 日下午 1 時  

地點：健保署中區業務組 10 樓第 1 會議室  

出席人員：（依據姓氏筆劃順序排序）  

牙醫門診醫療服務中區審查分會 

石委員家璧、何委員全城、何委員欽鈕、

吳委員健民、呂委員毓修、呂委員樹東、

李委員春生、洪委員俊彬、袁委員璟樂、

黃委員人修（施純銓代）、黃委員立賢、

黃委員瑞彰、蔡委員松柏、羅委員界山、

蘇委員祐暉  

健保署中區業務組  

陳副組長墩仁、林專委興裕、蘇視察彥

秀、林視察淑惠、戴複核專員秀容、柯

依鳳、陳淑眉、林渝宸、鄧幸宜  

列席人員：成錦瑩、陳明麗  

請假人員：郭委員景星、陳委員信利、黃委員尊欽、

楊委員奕先  

主   席：方組長志琳、吳主任委員佳潓  

紀   錄：陳淑英  

壹、宣布開會  

貳、主席致詞：（略） 

參、報告事項：  

一、健保署中區業務組業務報告：（略） 

二、配合及宣導事項 

(一)105年牙醫門診加強感染管制 SOP考評 57家院所，其

中 4 家(已申報加強感控之院所)評定不合格(占

7.7%)，為保障保險對象就醫安全及人員工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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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院所確實執行感染管制 SOP作業。 

(二)為提升 ICD-10-CM/PCS編碼品質，請分會參考疾病分

類師所提意見，與牙醫全聯會取得共識後，再轉知會

員。 

(三)醫療團至醫療資源不足地區進行巡迴醫療服務，應依

規定將「全民健保牙醫醫療巡迴服務」之標誌或海報

及看診日期、時間，揭示於明顯處。揭示之海報或布

條，未來本署如有統籌規劃宣導樣式，將提供轄區各

醫療團，請務必依規定辦理。 

(四)醫療電子 E化作業尚未達到年度目標值，請持續輔導

會員參加。 

(五)有關「連續假期看診時段登錄作業方式」，請院所確

實登載並定期更新固定看診時段之「備註」欄位資

訊。106 年農曆春節：請於 106 年 1 月 15 日前完成

登錄。 

(六)請輔導並鼓勵醫師參加牙周統合計畫相關教育訓

練，以提供符合計畫患者完整之治療，提升牙周病照

護品質。 

三、重申事項 

(一)「全民健康保險牙醫門診總額牙周病統合照護計畫」

已符合資格之牙醫師執業執照異動時，毋須再申請核

備作業。 

(二)本署對於以不實的診斷書與病歷，詐領健保給付之情

事會加強查察嚴懲不貸，且將主動透過檔案分析、專

業審查，針對疑有詐領醫療保險者，函送檢警調機關

偵辦，請分會要求所屬會員自重及自律，共同發揮同

儕制約精神，避免少數人因個人私利而破壞醫界長久

建立之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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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院所執行牙科處置及手術、開立藥品處方應依規定

覈實申報。 

肆、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健保署中區業務組 

案由：有關轄區尚有 35 家牙醫診所未申辦「牙醫門診加強感

染管制實施方案」，為確保病患醫療品質及安全，擬請

分會協助輔導依「牙醫院所感染管制 SOP作業細則」申

辦感染管制 SOP，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未申辦院所明年度將優先列入考評對象。 

 

提案二                      提案單位：健保署中區業務組 

案由：有關輔導管控辦法中，對院所列入填寫「保險醫療處置

內容明細確認單」（以下簡稱三聯單）者，如發現填列

有異常之後續處理方式，提請討論。 

決議：院所應確實填寫三聯單，如填列異常且情節重大者，移

請分會列入實地審查對象。 

 

臨時提案一                      提案單位：中區審查分會 

案由：有關跨表申請中區之審查原則，提請討論。 

決議： 

一、依據支付標準第一部總則第四點辦理：「各保險醫事服務

機構，依其專任醫師專長、設備及地區需要性，從事適用

類別以外之診療項目時，得定期向保險人申請核可適

用」；以病人需求為主要考量，綜合判斷審查跨表申請案。 

二、有關研訂退場機制，請透過牙醫全聯會訂定，並向本署醫

務管理組提案，以利本署統一規範。 

 

臨時提案二                     提案單位：中區審查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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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有關如何辨別就醫病患身分乙事，提請討論。 

決議：請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69 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

第 3 條之規定，確實核對相關文件，確認病患身分。如

不可歸責於醫療院所，則無不實申報之疑慮。 

伍、散會：下午 3時 30分。 


